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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丽水市 2021 年政府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丽水市 2021 年政府立法工作计划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丽政办发〔2021〕2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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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 2021 年政府立法工作计划

为切实增强我市立法工作的计划性、科学性，提高立法质量

和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《丽水市制定地方性法规

条例》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地方性法规案和规章制定办法》的规定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正式项目（本年度内完成的地方性法规草案）（2件）

（一）《丽水市扬尘污染防治规定》草案。

起草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

进度安排：3 月 31 日前向市政府报送草案，同时抄送市司法

局审核，确保 5月底前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
（二）《丽水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》草案。

起草单位：市民政局

进度安排：6 月 31 日前向市政府报送草案，同时抄送市司法

局审核，确保 9月底前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
二、调研项目（需进一步调研、论证，待条件成熟后提出的

立法项目）（5件）

（一）《丽水市电梯安全管理规定》。

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

（二）《丽水市居住出租房屋安全管理规定》。

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

（三）《丽水市无偿施救规定》。

责任单位：市司法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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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字会（列第 1位的为牵头或汇总单位，下同）

（四）《丽水市家政服务业管理条例》。

责任单位：市人力社保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局

（五）《丽水市菜市场管理规定》。

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遵循立法工作指导思想。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

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加强党对政

府立法工作的领导，围绕“市域现代化治理取得新成效”建设目

标，努力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，主动适应深化改革和经济社

会发展需要，加强重点领域立法，着力提高立法质量，为我市奋

力开启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，推进高质

量绿色发展、加快跨越式发展，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。

（二）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效益。要坚持科学立法，突出问题

导向、效果导向，统筹考虑各方面利益诉求，科学设计能够有效

解决实际问题、尽可能兼顾各方面利益诉求的制度规定，努力实

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。要坚持民主立法，健全完善立法

草案公开征求意见、专家论证、立法协调等制度，拓展社会各方

有序参与政府立法的途径和方式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，特别是注

重听取行政管理相对人、利益相关方以及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

意见，充分听民意纳民智。涉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

益，相关部门、组织或者公民对立法草案有重大意见分歧的，起

草单位应当组织专家论证会和听证会，认真研究各方意见。要坚

持依法立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以及《丽水市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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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性法规条例》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地方性法规案和规章制定办

法》等规定，依法开展政府立法工作。

（三）认真组织实施立法计划。对列入计划的正式项目，起

草单位要抓紧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明确责任分工，深入调查研究，

充分论证协调，总结实践经验，广泛听取意见，按时报送法规草

案送审稿和起草说明。对不符合要求、不成熟的送审稿，由市司

法局退回起草单位重新研究起草。不能按时完成立法起草任务的，

要书面向市政府说明原因。对列入计划的调研项目，责任单位要

深入研究、充分论证，形成法规草案或者调研报告，于 2021 年

10 月底前报送市司法局，为下一年度政府立法工作奠定基础。调

研报告须明确项目名称、上位法依据及原则、必要性和可行性、

要解决的主要问题、采取的主要措施等。

（四）强化立法工作考核指导。除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确需进

行调整外，《丽水市 2021 年政府立法工作计划》中正式项目的起

草完成情况，以及调研项目的调研、论证完成情况，纳入对各起

草单位、责任单位 2021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内容。市司法局要

切实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，及时跟踪了解各起草单位落实立

法工作进展情况，加强立法草案送审稿的审查、论证和修改完善，

研究解决立法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确保立法工作有序高效推进。

抄送：

2021 年 4 月 9 日印发

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丽水军分区，市
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


